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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函
地址：110301臺北市信義區吳興街252號
聯絡人：李珮琦
電子信箱：175157@h.tmu.edu.tw
聯絡電話：27372181
傳真電話：

受文者：國立臺中科技大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9月19日
發文字號：校附醫人字第1130007235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優秀護理學生獎助學金申請書 (1131201562_1_ATTCH1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院補助113學年度優秀護理學生獎助學金申請表，

敬請惠予周知 貴校護理系(科)在校學生並鼓勵符合資格

學生踴躍申請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院為提昇臨床醫護水準，鼓勵各校護理系(科) 優秀在學

學生與本院之產學合作，促進就業並增進雙方交流，特訂

定優秀護理獎助學金發放準則。

二、獎助對象：護理系/科 畢業前2學年之在學學生即可申請，

至多補助四學期。

三、獎助條件，需具備下列資格之一：

(一)前兩學期學業成績各科及格、總平均皆78分(含)以上且

實習成績達83分(含)以上。

(二)前兩學期該班成績為前三分之一者。

除上述條件外，操性(德育)成績需達80分(含)以上或甲等

以上，並由護理系(科)主任推薦，得申請本獎助學金。

四、獎助內容與服務約定：12萬元~24萬元，簽約年限等同請領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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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限。

五、受獎助學生需簽訂「優秀護理學生獎助學金合約書」，畢

業後需依約定期限到院服務。

六、申請方法：填妥申請表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寄至本院護理

部，信封封面請註明「申請優秀護理學生獎助學金」。

七、隨函檢附優秀護理學生獎助學金申請表一份。

八、113學年度獎助學金比照112學年度獎助學金，不訂截止

日，額滿為止。

正本：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、聖母醫護管理專科學校、慈濟學校財
團法人慈濟大學、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、國立成功大學、國立陽明交
通大學、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、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、慈惠醫護管
理專科學校、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、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、美和學校財團法
人美和科技大學、大仁科技大學、中華醫事科技大學、高雄醫學大學、長榮大
學、義守大學、光宇學校財團法人元培醫事科技大學、中山醫學大學、中國醫藥
大學、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、中臺科技大學、弘光科技大學、德育學校財團法
人德育護理健康學院、輔英科技大學、臺北醫學大學、國立臺中科技大學、敏惠
醫護管理專科學校、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、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、大葉
大學、亞洲大學

副本：本院護理部

院長 施俊明
98


